外国语学院关于做好2019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的通知

全院教职工：

根据《扬州大学关于做好2019年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（扬大人事〔2019〕47号），为切实做好该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考核内容

1. 年度考核以平时考核考勤为基础、以履行聘用合同和岗位职责为主要依据、以工作绩效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重要内容，从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全面考核。

2. 教职工年度考核工作根据各类人员从事工作的特点，分为专任教师和非专任教师两大类，非专任教师包含党政管理人员、专职辅导员、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和工勤技能人员。各类人员的考核内容按照《扬州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》（扬大人事〔2018〕19号）规定执行。

3. 专任教师（含“双肩挑”人员）的量化考核内容，按照《扬州大学教师基本工作量要求暂行规定》（扬大人事〔2018〕18号）规定执行。

二、考核等次
　　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格。

　　三、优秀指标数

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数，控制在学院参加考核总人数的15%以内。优秀等次适当向2019年度获各类教学科研人员倾斜。具体优秀指标学院已分配至各系部。

四、工作日程和材料要求
1. 2019年12月19日，成立学院年度考核工作小组, 部署落实考核工作。
2.2019年12月24日前，教职工填写《扬州大学2019年度教职工考核表》（一式两份，A4纸正反打印或用碳素墨水填写；考核表进入个人档案，不能有任何涂改，否则需重新填写并提交；请务必下载附件中的新表，今年学校对表格做了调整，增加了师德考核内容) 。

3.2019年12月25日下午，各系部在个人小结的基础上进行述职和民主评议，同时开展教职工的师德考核工作，将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五个方面内容中“德”的评价作为师德考核结果，填入年度考核表中，系部负责人签名。师德考核等级为合格、不合格。师德考核不合格者，年度考核结果直接为不合格。

4.2019年12月25日下午下班前，各系部将拟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人员名单报院综合办公室袁玫玫。　　

5.2019年12月26日，院党政联席会审定优秀等次名单。

6. 2019年12月26日－2020年1月1日，全院范围内公示。　　

7. 2020年1月2日，院党政联席会对公示反馈意见进行讨论。

8. 2020年1月3－8日，各系部负责人协助院综合办公室共同完成考核表完善工作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１.关于考核表的填写说明。考核表格中“岗位级别”根据个人2019年教学、科研情况在相对应的栏目中“√”；“工作量标准”根据个人第四轮岗位聘用时专业技术等级填写，标准见《扬州大学教师基本工作量要求暂行规定》（扬大人事〔2018〕18号）；“实际完成工作量”指全年教师实际完成的工作量，用数字表达，保留小数点后1位，可参照学院下周三即将公示的教师工作量原始数据；“完成分项比例”是指对照标准，教学、科研和公共事务分别完成的比例；“总完成比例”是指完成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折算后与总量对比完成的比例。工作量完成比例请按照百分比填写，保留小数点后1位；如完成的工作量高于100%，请按实际完成比例填写。系部副主任在“审核人”处签名，系部主任在“负责人”处签名；“本人意见”栏目，请教师本人填写“同意”，并签名，日期暂行先不填写。表格中“备注”栏目由学校填写。

2.今年岗位有变动的教职工，在现单位参加考核。

3.新进人员首次就业，在试用期6个月内参加年度考核，只写评语，不确定等次；非首次就业的，全年总工作时间不满12个月的，参加年度考核，只写评语，不确定等次。

4.病假（因公负伤除外）、事假、非单位派出学习累计超过6个月的工作人员，不参加年度考核。

5.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的人员，经教育后仍拒绝参加的，其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等次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《扬州大学2019年度教职工考核表》（专任教师）
2.《扬州大学2019年度教职工考核表》（非专任教师）

３.《扬州大学教师基本工作量要求暂行规定》（扬大人事〔2018〕18号）
４.《扬州大学教职工年度考核办法》（扬大人事〔2018〕19号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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